附件1.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食堂服务外包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食堂服务外包项目，由投标人负责厨房食堂软装，提供厨房员工和服务人员，负责餐饮服务、食堂和人员日常管理，做到及时、卫生、安全、营养、热情、周到，并接受采购人的监督考核。
（一）服务期：三年，经营方自负盈亏。如投标人考核、满意度达不到要求或在食品安全、服务质量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的，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不退还履约保证金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大渡口院区：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街道钢城大道南段260号，总面积约800平方米，正在装修，包含职工餐厅、患者餐厅和超市。
                黄水院区：重庆市石柱自治县黄水镇莼乡路287号（每年6-9月），分上下两层楼，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，可直接正常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大公馆院区：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七村50号，总面积约150平方米，可直接正常使用。
（三）报价要求
[bookmark: _Toc29134][bookmark: _Toc267320050]本次报价费用为每月应缴纳的场地租用费和采购人设备折旧费，其他费用如：食材、食堂员工工资福利、社会保险、税费、服装费、管理费、员工辞退费、餐厨垃圾处理费用以及消耗的水、电、气费，及行政处罚罚款、扣款等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。所消耗的水、电费用根据计量表折合金额由中标人到院财务科缴纳，天然气费到燃气公司自行缴纳。采购人提供食堂现有场地及厨具设施、灶具、环保净化排油烟机等设备（现场交接为准），餐具（锅、碗、瓢、盆、餐盘、筷子等用具）由投标人自行负责。
本项目第一年内免除租用费和采购人设备折旧费，第二、三年开始每月缴纳营业额1%-5%之间的租用费和采购人设备折旧费，具体以中标人报价为准。（特别说明：营业额须包含食堂和超市的收入）
(4） 就餐情况
1. 职工和病员餐区：按采购人管理部门要求提供套餐和点餐，套餐可选择不同荤素组合方案，针对病员提供各类营养餐等。
2. 其他接待用餐服务：采取桌餐、自助餐、汤锅、火锅等形式，菜单、价格按照采购人和其接待方要求确定。
3. 早餐
提供品种多样且有营养的早餐，每天提供粥类、包子、花卷、馒头、鸡蛋、茶叶蛋、煎蛋、牛奶、酸奶、豆浆，现煮面食（面、米线、抄手含牛肉、肥肠、杂酱、三鲜等）、咸菜和其他食品等。具体每天提供数量与种类由公司与采购人食堂管理人员协商确定，餐费按实结算。
4.午餐
每日保证供应菜品在14个以上（荤占60%，素占40%），食材主要以猪肉、鸡、鸭、鱼、兔、鹅、羊肉、牛肉、包括虾仁、带鱼、耗儿鱼、时蔬等，每天推出的菜品与前一天相比，更换菜品的种类应大于40%（即前一天如果有10个菜品，第二天最少有4个菜品需要更新，不能跟前一天的菜品一样），汤：每日一荤汤一素菜汤（每周至少炖一次土鸡或者土鸭、土鹅）。可以多种方式来满足员工就餐。具体每天提供数量与种类由公司与采购人食堂管理人员协商确定，餐费按实结算。
5.晚餐
每日保证供应菜品8个以上（荤占60%，素占40%）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餐，提供小炒、套饭等家常饭菜，夏天可以做凉面、稀饭、水饺等。餐费按实结算。
6.夜班用餐
根据采购人实际情况安排夜班用餐等。
7.会议用餐
按采购人需求安排提供会议用餐或自助餐，要求安排当季、本地菜品，要体现地方特色，以家常菜为主，并经常创新。
8.就餐时间
早餐7:00-9:00     中餐11:00-13:30    晚餐17:00-19:30.   夜班餐（根据实际情况）
（5） 人员岗位设置及要求
人员配备应有以下人员：行政管理人员、厨师、服务员及经营方需配备的其它人员，由经营方明确每类所需的工作人员。
1.行政管理人员：全面负责食堂、接待食堂的日常管理工作，监督指导厨师长、服务人员的工作。
2.厨师：厨师长须具有中级（二级）厨师以上资格证书，厨师均须具有厨师资格证且至少有一名川菜系以外的厨师。
3.食堂服务人员：年龄合适，形象气质好。
4.服务员上岗前，须经采购人管理部门审验年龄、文化程度、气质形象等。
5.所有人员要求身体健康，并持有有效健康合格证，相关体检费用由投标人负责。
6.员工须统一着装，服装费用由投标人负责，工作时衣着形象卫生整洁，服务热情周到、礼貌快捷。
7.投标人应对所有员工登记造册。
8.投标人须保证厨师、服务员等人员的稳定性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换，必须经过采购人管理部门同意后方能更换。

